
王庆太、曹晓兵关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期满 60 日的说明

王庆太和曹晓兵（以下简称“收购人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崔子浩拟

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多瑞

医药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控制权。2025年 10月 14日，上市公司披露了

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崔子浩签署的《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要

约收购报告书摘要》，以协议转让为前提，收购人拟通过部分要约收

购方式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，并就要约收购事项作出提示性公告。

截至本说明出具日，距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已满 60日，根

据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要求，收购人就本次要约收

购的工作进展情况说明如下：

2025年 10月 14日，收购人已将 124,688,160元（超过本次要约

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20%）作为履约保证金存入证券登记结算机

构指定的账户，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。

截至本说明出具日，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已完成，收购人将尽

快披露要约收购报告书。本次收购要约尚未生效，具有不确定性，提

醒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风险及后续公告。

特此说明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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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购人：

2025年 12月 12日

王庆太 曹晓兵


